诊所备案材料清单
一、诊所备案信息表(一式三份)；
二、诊所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；诊所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及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和职称证明(申请材料中提交的医师、护士注册信息通过电子化注册系统验证的，不要求单独提交有关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)；
三、诊所管理规章制度；(医生职责、护士职责、消毒隔离制度、治疗室管理制度、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、医疗废物处置制度、医疗差错事故防范制度，其它相应科目的相应制度)
四、诊所设备名录、药房（柜）的药品种类清单；
五、诊所用房产权证明、租赁合同；
六、诊所设计平面图；
七、营利性诊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；
八、消毒供应设施配置或方案和医疗废弃物的处置方案；
九、诊所设置人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对备案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。







仪器设备情况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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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本人（单位）承诺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保证本次申请所填报的信息和所附补充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人（盖章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




桂林市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花名册

机构名称：（盖章）
	姓  名
	性别
	年龄
	身份证号
	职称
	执业证号
	资格证号
	受过何种培训及
证明
	新增人员注册或退出日期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 新增人员及已退出人员，都要填写具体日期。
